关于学生在校体测要求的相关说明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书制度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本专科层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完成以下要求：
1、 学生在校期间，除身体特殊原因外，需要参加学校每年组织的体质测试（3年制共3次，4年制共4次），体测成绩计入学生体育学分。
2、 省高质量考核要求，各校学生体测成绩60分及以上需达到95%以上。
3、 毕业前体测成绩在60分及以上者，可以获得《国家体质健康测试合格证书》。
4、 体测成绩评定等级：90.0分及以上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0-59.9分为不及格。
5、因疾病或者残疾而无法参加体质测试的学生，可申请免测。具体流程为：凭近一个月内由三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需包含明确诊断结论及相关医学数据支撑，非普通病历），经所在二级学院辅导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后，在智慧体育平台拍照上传并提交申请；审核通过者，可予免测，但将不能获得《国家体质健康测试合格证书》。
6、因伤病或重要事务无法在学校规定时间参加体质测试的学生，可申请缓测。具体流程为：凭缓测申请单经所在二级学院辅导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后，在智慧体育平台拍照上传并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予以缓测。相关学生须按学校后续安排及时参加补测。
7、根据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规定，学生体质测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方可参加评优与评奖，达到优秀方可获得体育奖学分；对于确实丧失运动能力、被批准免予执行该标准的残疾学生，仍可参加评优与评奖，其毕业时的体质健康成绩应注明“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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